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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部介绍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公司部组建于 2013 年 5

月，公司部由涂成洲、陈南沙、吴学励、王志伟、高

阳、徐进初、张清华、陈庆新、曾凡新、胡长青、贾

玉臣、徐凯、陈秋红等律师组成，涂成洲律师为公司

部主任，曾凡新律师、王志伟律师为公司部副主任，

徐凯律师为公司部秘书。

大成深圳分所公司部倡导以整体协同为基本，以专业

分工、细作精耕、单元合作为特色。

公司部主要以公司综合法律服务为基础，以股权设计、

企业治理结构、企业风险防控为主线，向客户提供优

质、精准的法律服务。

大成深圳分所公司部欢迎广大同行与我们进行业务交流与合作，共同提升业务水平，扩大业务范围！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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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律资讯

1、2013 年 9 月 26 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人身保险公司服务评价管理办法》，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开业满三个会计年度的人寿保险公司、健康保险公司总公司，以及上述公司所辖的开业满三个会计年度的省级分公司、计划单列

市分公司应当参与服务评价。

服务评价应当从影响服务质量的销售、承保、保全、理赔、咨询回访、投诉等环节，对人身保险公司的服务品质和服务效率进行

全面评估。

服务评价指标体系由定性指标、定量指标和客户满意度指数构成。

2、2013 年 9 月 29 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布《关于修改<保险公估机构监管规定>的决定》，本决定自 2013 年 10 月 1 日起施

行。

保险公估机构及其分支机构的名称中应当包含‘保险公估’字样，且字号不得与现有的保险公估机构相同，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

除外。

3、2013 年 10 月 11 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大病保险统计制度（试行）》。该规定要求各保监局、保险公司填报大病保险

统计报表，从而掌握保险公司大病保险业务开办情况，科学制定相关政策措施。

金融领域

返回目录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3866385.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3887858.htm
http://www.circ.gov.cn/web/site0/tab5168/info388825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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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 年 10 月 9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二手车经销企业发票使用有关问题的公告》。该公告规定二手车经销企业从事二手车

交易业务，由二手车经销企业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二手车经销企业从事二手车代购代销的经纪业务，由二手车交易市场统

一开具《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

2、2013 年 10 月 10 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电信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税前扣除问题的公告》。该公告明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 年第 15 号》第四条所称电信企业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仅限于电信企业在发展客户、拓展业务等过程中因委托销售电话入网卡、

电话充值卡所发生的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3、2013 年 10 月 15 日，财政部发布《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进口税收政策的通知》，本通知自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挂牌成立之日起执行。

1 对试验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其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从境外购买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并租赁给国内

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享受《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进口飞机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关税[2013]53号）和《海关总署关

于调整进口飞机进口环节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署税发[2013]90号）规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

2 对设在试验区内的企业生产、加工并经“二线”销往内地的货物照章征收进口环节增值税、消费税。根据企业申请，试行对

该内销货物按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的政策。

3 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对试验区内生产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予以免税，但生活性服务业等企

业进口的货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明确不予免税的货物除外。

4 在严格执行货物进口税收政策的前提下，允许在特定区域设立保税展示交易平台。

税收领域

返回目录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463922/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2226/n2271/n2272/c463788/content.html
http://www.chinatax.gov.cn/n8136506/n8136593/n8137537/n8138502/11951426.html
http://gs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310/t20131024_1002727.html
http://www.gov.cn/zwgk/2013-09/02/content_247906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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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 年 10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该意见

对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要求、办案程序要求、准确适用法律和其他事项进行了相应的明确规范，从而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

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司法领域

返回目录

http://www.spp.gov.cn/zdgz/201310/t20131025_6379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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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3 年 9 月 26 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社会保险费申报缴纳管理规定》，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执行。

用人单位应当按月在规定期限内到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缴费申报，申报事项包括：

（一）用人单位名称、组织机构代码、地址及联系方式；

（二）用人单位开户银行、户名及账号；

（三）用人单位的缴费险种、缴费基数、费率、缴费数额；

（四）职工名册及职工缴费情况；

（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

在一个缴费年度内，用人单位初次申报后，其余月份可以只申报前款规定事项的变动情况；无变动的，可以不申报。

2、2013 年 9 月 28 日，文化部公布《关于实施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文化市场管理政策的通知》。该通知允许在试验区内设立

外资经营的演出经纪机构、演出场所经营单位、外资经营的娱乐场所，允许外资企业在试验区内从事游戏游艺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3、2013 年 9 月 30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价格行政处罚案件审理审查规则》，本规则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案件的审理采取以下方式：

1 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召集会议进行审理；

2 情节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由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法制或者案审的处(科、室)进行审核，并报价格监督检查机构负责人

进行审理；

3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价格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方式。

其他领域

http://www.mohrss.gov.cn/gkml/xxgk/201309/t20130929_114695.htm
http://www.gov.cn/gzdt/2013-09/30/content_2498473.htm
http://www.ndrc.gov.cn/zcfb/zcfbtz/2013tz/t20131017_56279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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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

1 对所办案件是否具有管辖权；

2 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3 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4 定性是否准确；

5 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6 程序是否合法；

7 责令退还及处罚种类、幅度是否适当。

4、2013 年 9 月 30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铸造行业准入公告管理办法》，本办法自 2013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申请准入公告的铸造企业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 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综合厂铸造车间以具备法人资质的总公司提出申请）；

2 布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

3 无国家规定应淘汰的落后生产工艺、装备；

4 企业自查符合《铸造行业准入条件》具体要求；

5 申请之日前 2年内无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5、2013 年 9 月 30 日，交通运输部发布《关于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保证金责任保险制度操作办法的通知》，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保证金责任保险方式与无船承运业务保证金方式、保证金保函方式，均为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申请人可采纳的

财务责任证明形式，三者并行存在，供申请人自行选择。无船承运人选择缴纳保证金或保函方式的，依照现行保证金制度或保函制度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2843926/n13917042/15657484.html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15419262.html
http://www.moc.gov.cn/zfxxgk/bnssj/syj/201310/t20131014_149622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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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6、2013 年 10 月 2 日，国务院颁布《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城镇排水设施覆盖范围内的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污水排入城镇排水设施。在雨水、污水分流地区，不得将

污水排入雨水管网。

城镇排水主管部门应当与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位签订维护运营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城镇污水处理设施维护运营单

位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以及维护运营合同进行维护运营，定期向社会公开有关维护运营信息，并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

的监督。

7、2013 年 10 月 8 日，国土资源部发布《关于下放部分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权限的通知》。该通知对《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

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下放核准权限的 12 类项目，按照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同级审查”的原则，由省级或相应的地方国土资源主

管部门办理。

8、2013 年 10 月 11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规范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是上报成果的规定（暂行）》，本规定自印发之

日起施行。

9、2013 年 10 月 1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光伏制造行业规范公告管理暂行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申请公告的光伏制造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发展规划的要求；

（三）符合《光伏制造行业规范条件》要求；

（四）无重大违法行为。

http://www.gov.cn/zwgk/2013-10/16/content_2508045.htm
http://www.mlr.gov.cn/zwgk/zytz/201310/t20131014_1281045.htm
http://www.gov.cn/zwgk/2013-05/15/content_2403676.htm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wj_0/jsbwjcsjs/201310/t20131018_215904.html
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3832/n11293907/n11368223/15659809.html
http://www.gov.cn/zwgk/2013-09/17/content_249010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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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3年10月14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办法》，自2013年11月18日起施行。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实施卫生处理：质检总局发布的公告和通报等文件中有明确要求的；发现存在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医学

媒介生物或有毒有害物质的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行李、邮包等物品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实施卫生处理的。

11、2013 年 10 月 15 日，农业部发布《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该规范目的在于规范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操作技术，防控重

大动物疫病，确保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12、2013 年 10 月 16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修改<房地产估价机构管理办法>的决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等级分为一、二、三级。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负责房地产估价机构资质许可。

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应当执行国家统一的资质许可条件，加强房地产估

价机构资质许可管理，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直辖市人民政府房地产主管部门资质许可

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及时纠正资质许可中的违法行为。

13、2013年10月16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自2013年12月1日起施行。从事烟花爆竹批发

的企业和从事烟花爆竹零售的经营者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分别取得《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和《烟花爆竹经营（零售）

许可证》。

14、2013年10月16日，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取消314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自2013年11月1日起施行。

15、2013年10月2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修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自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

重要修订包括以下内容：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gg/2013/201310/t20131024_382750.htm
http://www.moa.gov.cn/govpublic/SYJ/201310/t20131021_3635297.htm
http://www.mohurd.gov.cn/zcfg/jsbgz/201310/t20131022_215967.html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5330/2013/1023/222376/content_222376.htm
http://www.gov.cn/zwgk/2013-10/24/content_2514398.htm
http://www.gov.cn/ldhd/2013-10/25/content_25153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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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缺陷，有危及人身、财产安全危险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

并采取停止销售、警示、召回、无害化处理、销毁、停止生产或者服务等措施。采取召回措施的，经营者应当承担消费者因商品被召

回支出的必要费用。

（2）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但下列

商品除外：消费者定作的；鲜活易腐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交付的报纸、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的商品，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完好。经营者应当自收到退回商品之日起七日内返还消费者支付的商品价款。退回商品的运费由消费者承

担；经营者和消费者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

（3）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

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

息。

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

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

措施。

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4）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

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公司部法律资讯/LEGAL INFORMATION

如有问题，请反馈至公司部编辑部：chengzhou.tu@dachenglaw.com 11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

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5）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

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增加赔偿的金额不足五百元的，为五百元。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返回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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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系我们

北京大成（深圳）律师事务所：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莲花支路 1001 号 公交大厦 10F、17F

Web-site：http://www.dachenglaw.com

E-mail：chengzhou.tu@dachengla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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